
	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（ 2024年度） 

	 填报单位（盖章）:湘潭县文化旅游体育局

	项目基本情况
	项目名称
	“送戏下乡、演艺惠民”资金

	
	项目属性
	新增项目 □   延续项目 ☑

	
	 主管部门
	湘潭市文化旅游体育局
	 项目起止时间
	2024年1-12月　

	
	项目负责人
	周佳　
	 联系电话
	13807322908　

	
	 项目类型
	1.基本建设类 □    其中：新建  □    扩建  □    改建  □
2.行政事业类 □    其中: 采购类□    政府购买服务类□ 
3.其他专项类 ☑ 

	
	项目概况
	“送戏下乡、演艺惠民”全年全县演出68场

	
	项目立项
情况
	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，满足基层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　

	项目资金情况
	项目资金申请（万元）
	资金来源
	上年度安排资金
	本年度申请资金

	
	
	合   计
	59.85
	59.85

	
	
	中央/省级
	　
	　

	
	
	市级
	　
	　

	
	
	县级
	59.85
	59.85　

	
	
	其他
	　
	　

	
	支出明细预算（万元）
	项目明细
	上年度安
排资金
	 本年度
申请资金
	测算依据
及说明

	
	
	合 计
	59.85
	59.85
	　

	
	
	1　演职人员费用
	47.6
	47.6
	演员演出费用7000元/场

	
	
	2灯光、音响
	4.76
	4.76
	700元/场

	
	
	3车辆
	4.08
	4.08
	600元/场

	
	
	4餐宿、广告
	3.41
	3.41
	500元/场

	单位已有的（或拟订的）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、措施
	

	绩效目标情况
	项目年度绩效目标
	公司制定年度计划2024年1-11月在全县17个乡镇演出68场，复排传统花鼓戏2台，创作小型现代花鼓戏或小品1台。以寓教于乐的形式，将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法律、法规、送进企业、校园、社区、农村，不断满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。

	
	项目年度
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备注

	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　排练恢复剧目
	2台　
	　

	
	
	
	
	创作小型现代花鼓戏或小品
	1台
	

	
	
	
	
	演艺惠民　
	68场　
	　

	
	
	
	质量指标
	　排练恢复剧目
	受群众喜欢　
	　

	
	
	
	时效指标
	2024年1-11月　
	11月底前完成　
	　

	
	
	
	成本指标
	演职人员工资补助
	47.6万元
	　

	
	
	
	
	灯光、音响、车辆、舞台、餐宿、广告费　
	12.25万元
	　

	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
指标
	无
	　
	　

	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通过演艺，开阔视野，增长见识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，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，科学文化素质，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明需求,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。　
	丰富群众的精神文明需求,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
	　

	
	
	
	生态效益
指标
	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增长　　
	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　
	　

	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持续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　
	　可持续
	　

	
	
	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
	社会公众对演艺的满意度　
	　95%
	　

	财政部门审核意见
	审核股室
	审核的主要内容
	审核意见

	
	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审核意见
	1、是否立项及项目属性确定；
2、绩效目标设定是否合理；
3、预算资金可供量是否合理；

4、项目、资金及财务管理措施；
5、其他。
                  
	审核人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绩效评价股审核意见
	1、填报内容是否完整；
2、是否设定量化的绩效目标；
3、是否有适当、细化的绩效指标及其与绩效目标的对应性；
4、其他
	审核人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预算股审核意见
	1、县委、县政府已确定的项目；2、财政待安排项目；
3、是否进入备选项目；
4、财政项目预算资金安排可供与完成项目绩效目标的保障度。
	审核人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单位负责人：周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彭露新

填报日期： 2024 年1月15 日
注：1、此表一式二份，经财政部门审核后，单位自存一份，财政局绩效管理股一份。
2、本表上报时须附部门绩效目标制定依据。

